
附件1

社会组织评估申报材料清单
1. 提供社会组织评估申报书（参阅附件2：社会组织评估申报书模板，需加盖公章）；

2. 提供社会组织资质扫描件或复印件（包括登记证书副本、开户许可证），并在复印件标明“此件与原件一致”，在标明处加盖公章；

3. 提供社会组织章程复印件，落款处加盖社会组织公章；

4. 提供上年度年检合格证明复印件；
5. 提供对应的评分细则（与之对应的评分细则（参阅附件4）自评分一栏，将总分填入汇总处），并在表头加盖社会组织公章；

6. 提供自评报告，根据自评表打分情况，撰写自评报告，并分别加盖公章（参阅附件3：社会组织自评报告模板）。
申报材料准备要求：

申报资料准备一式三份（正本一份、副本俩份）；

实地考察材料准备一式两份。

3. 所有资料活页摆放（使用拉杆夹或者夹子），禁止使用胶装、穿孔、书钉装订等，如有使用胶装、穿孔、书钉装订等情况，将视为无效材料。
